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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服務群 

第一課程中心「特殊需求領域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應用科目課程

發展與教材研發實務分享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年 8 月 2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20100936 號函以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8 月 7 日北市教特

字第 1123072479 號函辦理。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

班服務群第一課程中心 112 學年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服務群科特殊教育

教師掌握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之原則及技巧，有效落實 12 年課綱精神

及理念。 

二、 瞭解第一課程中心教材研發進度與內容，依學校學生實際需求選擇

運用或進一步進行調整方式，提供教材修改建議，提升特教教學成

效。 

三、 促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服務群科特殊教育

教師建立校際夥伴關係，協助推動跨校、跨領域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學校：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以下簡稱本校）、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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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加對象及人員 

一、 對象： 

全國國、市立(含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服

務群科特殊教育教師。 

二、 名額：每校薦派至少 1 名教師參加，預計人數 80 人。 

三、 薦派資格： 

(一) 112學年度擔任校內集中式特教班特殊需求領域功能性動作訓練

或輔助科技應用課程之教師為優先。 

(二) 具集中式特教班課程設計及教材研發經驗者。 

(三) 對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應用等科目教材研發有興趣之特

殊教育教師。 
 

伍、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11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9:00~下午 4:10 

二、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桃園市桃園區德壽街 10 號) 

陸、 課程日程表 

時間 主題及內容 講師／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第一課程中心 

09:00~09:05 

始業式 

主持人：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葉宗青校長 

09:05~09:55 功能性動作訓練教材教法實

務分享： 

單元一 牆壁佈置  

單元五 地板清潔 

單元六 手段好靈活  

單元七 自己動手調 

講師：  

功能性動作訓練教材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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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及內容 講師／主持人 

09:55~10:10 休息時間 

10:10~11:00 功能性動作訓練科目單元教

學示例與實作練習(一) 

講師：  

功能性動作訓練教材研發團隊 

11:00~11:10 休息時間 

11:10~12:00 功能性動作訓練科目單元教

學示例與實作練習(二) 

講師：  

功能性動作訓練教材研發團隊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50 輔助科技應用教材教法實務

分享： 

單元五 如廁時光好輕鬆享 

單元六 閱來閱好聽 

單元七 軌跡球滑鼠輕鬆滑 

單元八 我的眼睛會說話  

講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胡智坤職能治療師 

13:50~14:00 

14:00~14:50 

輔助科技應用科目單元教學

示例與實作練習(一) 

第一組：靜態闖關 

C 轉動視野！ 

D 我寫你也懂！ 

E 你寫我聽！ 

F 來一句吧！ 

第二組：動態闖關 

G 穩定前行 

H 迎風破風 

I   帶我前行 

J  舒暢自在 

第一組講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胡智坤職能治療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鄧如峯主任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謝依如語言治療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劉怡婷老師 

第一組助理講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吳艾臻組長 

第二組講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方珮玲職能治療師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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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及內容 講師／主持人 

吳金花老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陳仲鋤物理治療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俞雨春職能治療師 

第二組助理講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許瑋涵組長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5:50 

輔助科技應用科目單元教學

示例與實作練習(二) 

第一組：動態闖關 

G 穩定前行 

H 迎風破風 

I   帶我前行 

J  舒暢自在 

第二組：靜態闖關 

C 轉動視野！ 

D 我寫你也懂！ 

E 你寫我聽！ 

F 來一句吧！ 

 

第一組講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胡智坤職能治療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鄧如峯主任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謝依如語言治療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劉怡婷老師 

第一組助理講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吳艾臻組長 

第二組講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方珮玲職能治療師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吳金花老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陳仲鋤物理治療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俞雨春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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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及內容 講師／主持人 

第二組助理講師：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許瑋涵組長 

15:50~16:10 綜合座談、Q&A 

16:10~ 賦歸 

 

柒、 研習報名方式 

一、 即 日 起 請 至 全 國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網 登 錄 報 名 ， 網 址 ：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 進入研習報名 (上方功能

列)，選擇國教署特教研習，即可進入研習報名區，點選本研習場次

報名，完成報名手續。 

二、 研習錄取通知將以 E-mail 方式送達，請務必確認研習報名系統個人

資料 E-mail 信箱可順利收發，並請檢查是否信件誤送至垃圾信箱。 

三、 報名截止日期：112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一)中午 12:00 

四、 如無法報名，請聯繫下列人員： 

(一) 聯絡人：專案助理杜專員、張專員，聯絡電話： (02)8661-

5183#298、299。 

(二) 公務信箱：wscourse01@gmail.com。 

捌、 交通方式：請參閱【附件一】。 

玖、 經費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

教班服務群第一課程中心 112 學年度工作計畫經費項目下支應。 

壹拾、 注意事項 

一、 本案為重要調訓課程，請各單位惠予受薦派教師公假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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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有素食或接駁需求者，請務必於報名時完整勾選，接駁需求請於

備註處填寫上車地點(「高鐵站」或「臺鐵站」)。若無勾選及說明，

視為葷食與不需接駁。 

三、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若有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喉嚨痛、腹瀉等

任何身體不適症狀，請勿參加並務必事先告知本校。進入會場後請

務必配合各項防疫措施(含消毒、社交距離等)，以維自身與大眾健

康。 

四、 本案提供午餐，為響應環保，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以便飲品使

用。 

五、 孕婦、身心障礙、行動不便及其他需特別服務者，請於研習前一週

(112 年 11 月 3 日星期五前)來電告知，以利本校協助安排。 

六、 考量避免因突發狀況導致研習需臨時變動，請學員們於活動前一天

務必收 E-mail，或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原報名介面/緊急公告/詳

閱，以了解研習變動相關最新訊息。  

七、 本研習全程參與並簽到、退者，覈實核發 7小時之研習時數。請於研

習結束 10 日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檢閱時數，如有時數相關疑問

請於 11 月 25 日前洽本中心，逾期恕無法受理。  

八、 會議相關教材電子檔請參以下 QR code 連結雲端資料夾。 

 

由於本科目部分教材尚待工作圈完成最終程序審查，日後請至優質特

教平台下載最新審查通過教材 (https://reurl.cc/ROxk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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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一) 搭乘高鐵至桃園站 

上午 08:15 接駁車於客運轉運處(5 號出口)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溫馨提醒：如須搭乘接駁車，請務必於報名系統勾選，並於備註欄告知上

車地點，以確定座位保留。 

(二) 搭乘臺鐵至桃園站 

上午 08:15 接駁車於桃園後站(延平路、大林路出口)發車。 

溫馨提醒：如須搭乘接駁車，請務必於報名系統勾並於備註欄告知上車地

點，以確定座位保留。 

(三) 會後接駁將依實際會議進行時間，另行通知。 

二、 自行開車 (溫馨提醒：研習場地恕無提供停車位，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一) 中山高速公路：於桃園南崁交流道下，沿春日路往桃園市直行至桃鶯路、

建國路口右轉直行至漢中街，直行後至德壽街右轉即可到達。 

(二) 由北二高接國道 2 號：八德鶯歌交流道下，往八德方向直行義勇街，右轉

介壽路至桃園理站左轉行即可到達。 

(三) 停車資訊：和雲桃園監理站停車場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 416 號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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